
(修 订 版 )  
大 埔 区 议 会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6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日 期 ︰  2 0 1 6 年 3 月 9 日 (星 期 三 )  
时 间 ︰  上 午 9 时 3 分  
地 点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离 席 时 间  

 谭 荣 勋 先 生  主 席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罗 晓 枫 先 生  副 主 席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区 镇 桦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3 9 分  会 议 完 毕  

 陈 灶 良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陈 笑 权 先 生 , M H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周 炫 玮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4 2 分  会 议 完 毕  

 关 永 业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刘 志 成 博 士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刘 勇 威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李 国 英 先 生 , B B S , M H , J P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李 华 光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邓 铭 泰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黄 碧 娇 女 士 , M H , J P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胡 健 民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任 启 邦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任 万 全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3 3 分  会 议 完 毕  

 余 智 荣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4 7 分  会 议 完 毕  

 张 国 慧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3 5 分  上 午 1 0 时 0 7 分  

 古 俊 轩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3 5 分  会 议 完 毕  

 潘 庆 辉 先 生 , M H  委 员  上 午 9 时 3 5 分  会 议 完 毕  

 冼 俭 伟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上 午 1 0 时 4 4 分  

 许 莉 莉 女 士  秘 书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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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席 者 ︰  

 
 何 婉 明 女 士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2／ 社 会 福 利 署  

 黄 建 新 先 生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新 界 东 )／ 廉 政 公 署  

 詹 黄 淑 贞 女 士  署 理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大 埔 及 北 区 三 )／ 房 屋 署  

 徐 德 明 先 生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大 埔 ) 3／ 教 育 局  

 文 志 贤 医 生  行 政 总 监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郑 家 欣 女 士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陈 业 安 先 生  警 长 ／ 大 埔 警 民 关 系 组 ／ 香 港 警 务 处  

 梁 少 强 先 生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区 议 会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陈 开 明 先 生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 1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开 会 词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  

 
( i )  增 选 委 员 张 国 慧 先 生 、 古 俊 轩 先 生 、 潘 庆 辉 校 长 和 冼 俭 伟 校 长

首 次 出 席 委 员 会 会 议 ， 他 们 往 后 亦 会 出 席 委 员 会 会 议 。  

( i i )  骆 家 伟 先 生 经 已 调 职 ， 陈 业 安 先 生 日 后 将 代 表 大 埔 警 民 关 系 组

出 席 委 员 会 会 议 。  

 
 

I .  通 过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6 年 1 月 1 3 日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7 / 2 0 1 6 号 )  

 
2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修 订 建 议 ，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  

 
 

I I .  医 院 管 理 局 报 告 大 埔 医 院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提 供 服 务 的 情 况  

 
3 .  文 志 贤 医 生 报 告 大 埔 医 院 和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 那 打 素 医 院 ”)
提 供 服 务 的 情 况 ， 详 情 如 下 ：  

 
( i )  2 0 1 6 年 2 月 那 打 素 医 院 急 症 室 的 求 诊 人 数 创 历 年 新 高 ， 每 日 超

过 5 0 0 人 。  

( i i )  急 症 室 的 求 诊 人 次 较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三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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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与 去 年 同 期 比 较 ， 内 科 的 住 院 人 次 上 升 三 成 ， 儿 科 的 住 院 人 次

亦 上 升 两 成 多 。  

( i v )  院 方 实 施 以 下 四 项 措 施 应 付 上 述 突 增 的 服 务 需 求 ︰  

—  减 少 非 紧 急 的 求 诊 及 住 院 个 案  

—  提 升 服 务 量 及 加 强 病 床 的 调 配 协 调 工 作  

—  加 强 出 院 的 支 持 及 转 院 服 务  

—  藉 提 供 特 别 津 贴 鼓 励 同 事 加 班 工 作  

( v )  医 院 管 理 局 (“ 医 管 局 ”)辖 下 所 有 医 院 急 症 室 的 求 诊 和 入 院 情 况

均 相 当 紧 张 。 在 部 分 医 院 的 急 症 室 ， 病 人 等 候 入 院 的 时 间 长 达

三 天 。 所 幸 在 那 打 素 医 院 急 症 室 ， 病 人 等 候 入 院 的 时 间 暂 不 超

过 一 天 ， 但 最 严 峻 的 时 候 仍 有 多 达 3 0 人 同 时 等 候 入 院 。  

( v i )  为 加 快 医 疗 程 序 ， 急 症 室 的 同 事 会 尽 可 能 在 病 人 入 院 前 为 他 们

提 供 治 疗 。 举 例 来 说 ， 肺 炎 病 人 在 急 症 室 等 候 入 院 期 间 便 已 开

始 服 用 抗 生 素 。  

( v i i )  现 时 天 气 反 复 ， 温 差 亦 大 ， 委 员 可 协 助 呼 吁 居 民 注 射 季 节 性 流

感 疫 苗 。 现 时 因 流 感 并 发 症 入 院 的 病 人 除 老 人 外 ， 亦 有 不 少 年

青 人 。  

( v i i i )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磁 力 共 振 在 2 0 1 6 年 4 月 起 投 入 服 务 。  

( i x )  大 埔 医 院 A 座 后 面 五 枝 烟 囱 中 ， 有 三 枝 现 正 运 作 ， 惟 只 用 作 排

放 煮 沸 热 水 时 产 生 的 蒸 气 ， 排 放 量 亦 符 合 法 例 的 排 放 标 准 。 医

院 并 无 燃 烧 医 疗 废 物 及 人 体 残 肢 。  

 
4 .  委 员 第 一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 i )  多 位 委 员 对 财 政 预 算 案 削 减 医 疗 服 务 开 支 相 当 不 满 。 他 们 认 为

香 港 人 口 老 化 ， 急 症 室 和 医 院 病 房 等 医 疗 设 施 严 重 不 足 ， 在 这

个 的 情 况 下 削 减 医 疗 服 务 预 算 实 在 不 合 理 。  

( i i )  有 委 员 指 委 员 会 已 讨 论 兴 建 大 埔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一 事 多 时 ， 惟 毫

无 进 展 。 他 强 调 兴 建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很 重 要 ， 并 指 委 员 会 早 已 同

意 推 行 有 关 计 划 。 他 希 望 文 医 生 向 局 方 反 映 他 的 意 见 ， 尽 早 在

委 员 会 重 启 有 关 讨 论 。  

( i i i )  有 委 员 知 悉 医 管 局 计 划 将 部 分 在 公 立 医 院 就 诊 的 长 期 病 患 者 分

流 予 私 家 医 生 跟 进 ， 以 腾 出 更 多 公 共 医 疗 资 源 。 他 询 问 大 埔 区

是 否 有 类 似 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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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文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  

 
( i )  兴 建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的 计 划 是 由 政 府 主 导 ， 医 管 局 只 负 责 协 调 工

作 。  

( i i )  医 管 局 已 开 始 分 阶 段 实 施 分 流 措 施 ，今 年 已 惠 及 新 界 东 的 病 人 ，

情 况 稳 定 的 血 压 高 患 者 会 分 流 予 私 家 医 生 跟 进 ， 惟 措 施 的 成 效

取 决 于 有 多 少 私 家 医 生 参 加 计 划 及 病 人 的 意 愿 如 何 (如 病 人 不 愿

由 私 家 医 生 跟 进 ， 医 院 亦 不 可 强 迫 他 们 )。  

 
6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就 文 医 生 报 告 中 所 指 的“ 减 少 非 紧 急 的 求 诊 及 住 院 个 案 ”

这 项 措 施 表 示 担 忧 。 他 要 求 院 方 交 代 如 何 减 轻 该 项 措 施 所 造 成

的 影 响 。  

( i i )  多 位 委 员 重 申 有 必 要 兴 建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 他 们 请 政 府 尽 快 与 委

员 讨 论 有 关 细 节 。 他 们 认 为 选 址 问 题 最 难 处 理 ， 各 方 应 多 加 协

商 ， 有 关 部 门 应 亦 尽 快 提 出 一 些 选 址 予 委 员 会 考 虑 。  

( i i i )  多 位 委 员 指 大 埔 居 民 对 中 医 服 务 的 需 求 日 益 上 升 ， 局 方 应 增 拨

更 多 资 源 发 展 中 医 。  

( i v )  有 委 员 指 本 年 的 《 施 政 报 告 》 没 有 把 那 打 素 医 院 列 入 重 建 的 医

院 的 名 单 ， 而 且 又 削 减 整 体 的 医 疗 开 支 ， 两 项 决 定 对 大 埔 区 的

医 疗 服 务 来 说 可 谓 雪 上 加 霜 。  

( v )  有 委 员 指 有 病 人 及 其 家 属 在 那 打 素 医 院 急 症 室 遭 不 礼 貌 对 待 。

他 敦 促 院 方 检 视 有 关 问 题 。  

( v i )  有 委 员 赞 赏 那 打 素 医 院 员 工 的 服 务 精 神 。 他 指 不 可 因 个 别 事 件

而 抹 煞 医 院 整 体 的 服 务 质 素 。  

 
7 .  文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  

 
( i )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的 功 用 极 大 ， 可 大 大 分 担 医 院 专 科 门 诊 的 工 作 。

现 时 由 私 家 医 生 转 介 至 公 立 医 院 专 科 的 个 案 往 往 欠 缺 详 细 的 病

情 资 料 ， 令 院 方 在 分 流 病 人 时 面 对 不 少 困 难 。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的

医 生 可 在 收 到 转 介 时 先 作 诊 断 ， 这 样 ， 有 迫 切 需 要 的 病 人 便 可

适 时 获 得 治 疗 。  

( i i )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除 在 分 流 上 发 挥 作 用 外 ， 亦 可 为 区 内 市 民 提 供 检

查 、健 康 教 育 等 服 务 ，这 对 预 防 疾 病 相 当 重 要 。市 民 身 体 健 康 ，

对 医 疗 服 务 的 需 求 自 然 减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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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 减 少 非 紧 急 的 求 诊 及 住 院 个 案 ” 这 项 措 施 只 是 在 农 历 新 年 短

暂 实 行 。 医 院 早 已 就 此 作 好 安 排 ， 病 人 原 有 的 就 诊 预 约 不 受 影

响 。  

( i v )  文 医 生 就 医 院 员 工 态 度 欠 佳 的 问 题 向 委 员 致 歉 。 他 表示院 方 对

所 有 投 诉 均 持 开 放 态 度 ， 任 何 人 对 医 院 的 服 务 有 意 见 ， 均 可 向

病 人 联 络 主 任 反 映 。  

 
8 .  委 员 第 三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表 示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中 医 服 务 颇 受 区 内 市 民 欢 迎 ， 院 方 可

考 虑 增 拨 资 源 加 以 推 展 ， 以 纾 缓 市 民 对 西 医 服 务 的 需 求 ， 同 时

给 市 民 多 一 个 选 择 。  

( i i )  有 委 员 指 医 护 人 员 仍 然 不 足 。 他 希 望 院 方 尽 力 挽 留 同 事 及 增 聘

人 手 ， 以 减 轻 前 线 医 护 人 员 的 工 作 压 力 。  

( i i i )  有 委 员 赞 赏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中 医 服 务 ， 并 鼓 励 院 方 向 区 内 居 民 多

作 宣 传 。  

( i v )  有 委 员 希 望 局 方 解 释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及 普 通 科 门 诊 之 间 的 分 别 。  

( v )  有 委 员 建 议 将 区 内 其 中 一 间 普 通 科 门 诊 诊 所 “ 升 级 ” 至 “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 以 解 决 选 址 问 题 。  

( v i )  有 委 员 希 望 局 方 在 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扩 建 期 间 搭 建 过 度 性 的 上 盖

照 顾 候 诊 市 民 ， 并 在 诊 所 出 入 口 竖 设 告 示 牌 通 知 市 民 有 关 工 程

的 完 工 日 期 。  

( v i i )  多 位 委 员 均 同 意 委 员 会 尽 快 重 启 兴 建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的 讨 论 。  

 
9 .  文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  

 
( i )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所 照 顾 的 病 人 的 病 情 比 普 通 科 门 诊 的 更 深 、更 广 。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提 供 的 服 务 并 非 全 部 由 医 生 主 导 ， 还 会 有 各 类 型

的 专 职 医 疗 人 员 提 供 服 务 (如 物 理 治 疗 、X 光 等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提 供 的 服 务 比 普 通 科 门 诊 更 贴 近 医 院 ， 故 能 有 效 应 付 市 民 对 医

院 服 务 的 需 求 。  

( i i )  大 埔 区 两 间 普 通 科 门 诊 诊 所 的 空 间 早 已 用 尽 ，加 上 建 筑 物 残 旧 ，

并 不 适 合 “ 升 级 ” 为 “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  

 
1 0 .  主 席 明 白 委 员 热 切 期 望 政 府 在 区 内 兴 建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 他 总 结 是届 委

员 会 必 须 继 续 跟 进 该 项 计 划 。 他 理 解 因 计 划 牵 涉 多 个 部 门 ， 文 医 生 未 必 能

回 答 所 有 问 题 ， 惟 希 望 他 向 局 方 转 达 委 员 会 的 要 求 。  

SS-M3(9.3.2016)_rev-sc p.5 



-   -  6  

 
11 .  主 席 着 秘 书 处 将 是 次 会 议 的 撮 要 发 送 给 医 管 局 、 规 划 处 及 食 物 及卫 生

局 ， 并 敦 促 三 方 尽 快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该 项 计 划 的 最 新 发 展 。  

 
1 2 .  委 员 一 致 同 意 主 席 的 建 议 。  

 
1 3 .  有 委 员 表 示 ， 如 现 时 已 经 有 相 关 资 料 ， 委 员 会 可 另 行 召 开 一 次 会 议 ，

以 加 快 讨 论 进 程 。  

 
1 4 .  主 席 同 意 上 述 建 议 ，并 指 会 把 握 机 会 安 排 委 员 向 更 高 级 别 的 机 构 (如 立

法 会 )反 映 意 见 。  

 
 

I I I .  教 育 局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事 项  

 
1 5 .  徐 德 明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  

 
( i )  2 0 1 6 / 1 7 学 年 幼 儿 园 幼 儿 班 (“ K 1” )的 统 一 注 册 工 作 已 于 2 0 1 6

年 1 月 1 5 日 完 成 ，教 育 局 会 每 星 期 更 新 幼 儿 园 的 学 额 情 况 。现

时 大 埔 区 有 六 间 已 参 加 学 券 计 划 的 幼 儿 园 仍 有 K 1 学 位 空 缺 。  

( i i )  2 0 1 6 / 1 7 年 度 K 1 学 位 需 求 较 往 年 明 显 下 降 。  

( i i i )  2 0 1 6 / 1 7 学 年 小 一 入 学 方 面 ，家 长 已 获 通 知 自 行 收 生 的 结 果 ，未

能 在 这 个 阶 段 获 分 配 学 位 者 亦 已 在 2 0 1 6 年 1 月 向 局 方 递 交 申 请

参 加 统 一 派 位 的 选 校 资 料 。统 一 派 位 的 结 果 将 于 本 年 6 月 公 布 。

如 家 长 在 统 一 派 位 选 校 日 期 后 才 决 定 申 请 参 加 统 一 派 位 ， 他 们

可 自 行 联 络 教 育 局 学 位 分 配 组 。 局 方 会 于 本 年 6 月 或 之 后 为 他

们 的 子 女 另 行 编 配 学 位 。  

( i v )  局 方 预 计 未 来 一 年 区 内 的 小 一 学 位 需 求 较 本 年 度 增 加 。 局 方 已

采 取 多 项 措 施 增 加 小 一 学 位 ，包 括 每 班“ 加 派 ”、将 校 内 的 空 置

房 间 改 建 为 课 室 等 等 。 接 受 “ 加 派 ” 的 学 校 可 获 额 外 资 源 ， 以

提 升 学 与 教 的 效 能 。  

( v )  2 0 1 6 / 1 7 学 年 中 一 入 学 方 面 ， 家 长 可 于 2 0 1 6 年 1 月 至 4 月 期 间

自 行 向 心 仪 学 校 递 交 申 请 。 如 未 能 在 上 述 阶 段 获 派 学 位 ， 可 在

2 0 1 6 年 4 月 至 5 月 期 间 向 局 方 递 交 申 请 参 加 统 一 派 位 。 统 一 派

位 的 结 果 将 于 7 月 公 布 。  

 
1 6 .  委 员 第 一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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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有 委 员 指 近 日 传 媒 报 道 香 港 在 半 年 内 (即 2 0 1 5 年 9 月 至 2 01 6 年

3 月 )有 不 少 学 生 自 杀 ， 数 字 令 人 担 忧 。 他 希 望 了 解 局 方 有 否 就

此 事 进 行 全 面 检 讨 。 他 认 为 香 港 现 时 的 教 育 制 度 为 学 童 和 教 师

带 来 相 当 大 的 压 力 。 他 询 问 局 方 会 否 向 学 生 提 供 更 多 支 持 ， 以

遏 止 自 杀 率 上 升 。 委 员 明 白 地 区 层 面 未 必 有 足 够 资 源 处 理 上 述

问 题 。 他 希 望 徐 先 生 向 有 关 方 面 转 达 他 的 意 见 。  

( i i )  主 席 希 望 局 方 提 供 学 生 自 杀 个 案 的 数 据 ， 以 便 委 员 了 解 情 况 。  

 
1 7 .  徐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学 校 会 向 所 属 的 教 育 局 区 域 教 育 服 务 处 报 告 所 有 有 关 学 童 伤 亡

(包 括 自 杀 )的 个 案 ， 区 域 教 育 服 务 处 除 了 为 有 关 学 校 提 供 支 持 ，

亦 会 将 这 些 个 案 向 中 央 报 告 。  

( i i )  报 道 内 所 提 及 的 自 杀 个 案 均 并 非 在 大 埔 发 生 ， 大 埔 区 学 校 发 展

组 未 能 提 供 相 关 资 料 。 局 方 会 密 切 留 意 情 况 ， 并 会 就 个 别 分 区

的 情 况 作 深 入 了 解 。  

 
1 8 .  主 席 指 如 局 方 有 相 关 资 料 ， 可 于 会 后 电 邮 予 委 员 参 考 。  

 
1 9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 i )  多 位 委 员 直 言 数 据 只 是 记 录 ， 局 方 的 职 责 是 尽 力 防 患 于 未 然 。

他 们 关 心 的 是 局 方 是 否 已 有 对 策 防 范 学 童 自 杀 ， 或 有 否 计 划 加

强 有 关 措 施 。 局 方 应 提 供 更 多 数 据 予 委 员 会 或 社 会 大 众 ， 以 集

思 广 益 ， 解 决 问 题 。  

( i i )  有 委 员 指 传 媒 广 泛 报 道 学 童 自 杀 会 带 来 “ 牵 头 ” 效 应 ， 鼓 动 已

有 轻 生 念 头 的 学 生 付 诸 实 行 。  

( i i i )  有 委 员 指 学 校 的 每 年 均 须 向 教 育 局 报 告 有 关 个 案 数 字 。  

( i v )  有 委 员 澄 清 上 述 学 童 自 杀 数 字 是 来 自 死 因 裁 判 庭 而 非 教 育 局 。  

( v )  有 委 员 指 现 时 中 学 生 面 对 公 开 试 压 力 极 大 ， 学 校 社 工 和 辅 导 组

的 老 师 均 密 切 留 意 学 生 的 情 况 。 他 相 信 所 有 学 校 均 已 就 近 日 的

报 道 提 高 警 觉 。  

( v i )  有 委 员 建 议 局 方 增 加 驻 校 社 工 的 数 目 ， 以 加 强 观 察 学 生 并 及 时

向 他 们 提 供 辅 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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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i )  有 委 员 指 现 时 局 方 在 学 校 实 行 融 合 教 育 ， 资 源 难 免 向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学 生 倾 斜 。 他 同 意 其 他 委 员 所 提 出 增 加 辅 导 资 源 的 意

见 。  

( v i i i )  有 委 员 提 议 局 方 开 办 更 多 类 似 “ 生 命 教 育 ” 的 课 程 ， 以 提 高 学

生 的 抗 压 和 抗 逆 能 力 。  

( i x )  有 委 员 询 问 学 校 会 否 向 局 方 呈 报 学 生 自 杀 不 遂 的 个 案 。 他 希 望

得 知 学 生 自 杀 的 问 题 在 小 学 还 是 中 学 较 为 普 遍 。 他 同 时 要 求 局

方 交 代 大 埔 区 学 生 轮 候 接 受 教 育 心 理 学 家 辅 导 的 时 间 。  

 
2 0 .  徐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局 方 已 开 始 就 上 述 问 题 与 各 方 研 究 支 持 措 施 及 学 童 自 杀 的 原

因 ， 待 有 进 一 步 资 料 会 向 委 员 报 告 。  

( i i )  现 时 学 校 与 局 方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通 报 机 制 ，如 学 生 需 要 特 别 支 持 ，

学 校 会 主 动 联 络 所 属 的 区 域 教 育 服 务 处 。 除 驻 校 社 工 外 ， 办 学

团 体 或 教 育 局 亦 会 派 遣 教 育 心 理 学 家 为 学 童 提 供 支 持 。 局 方 在

有 需 要 时 会 直 接 介 入 提 供 协 助 。  

( i i i )  学 校 会 作 出 专 业 判 断 ， 因 应 实 际 情 况 向 局 方 呈 报 有 潜 在 危 机 的

个 案 ， 以 及 寻 求 进 一 步 支 持 。  

 
2 1 .  委 员 潘 先 生 和 冼 先 生 讲 述 学 校 的 运 作 情 况 ︰  

 
( i )  驻 校 社 工 多 隶 属 非 政 府 组 织 。 有 关 组 织 每 年 最 少 会 与 校 方 进 行

一 次 检 讨 ， 把 所 有 个 案 分 类 并 作 出 分 析 。  

( i i )  教 育 局 和 办 学 团 体 会 按 需 要 向 学 校 提 供 教 育 心 理 支 持 服 务 ， 以

处 理 紧 急 个 案 。  

( i i i )  学 校 会 向 局 方 报 告 有 关 个 案 ，人 命 攸 关 的 事 件 学 校 绝 不 敢 轻 怠 。 

( i v )  大 埔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心 理 卫 生 协 会 每 年 均 会 向 学 校 推 荐 一 些 心 理

讲 座 ， 对 象 包 括 学 生 、 家 长 及 教 师 。  

( v )  被 前 线 老 师 及 社 工 识 别 为 有 需 要 协 助 的 学 生 ， 校 方 会 尽 快 安 排

他 们 接 受 心 理 辅 导 ， 他 们 无 须 排 期 等 候 。 如 情 况 紧 急 ， 校 方 会

将 他 们 转 介 给 医 院 的 儿 童 精 神 病 科 跟 进 。  

( v i )  教 育 局 会 检 视 学 校 的 人 手 需 要 。 在 特 别 的 情 况 下 ， 教 育 局 会 提

供 资 源 予 校 方 聘 请 一 名 教 学 助 理 ， 以 负 责 全 日 跟 进 学 生 复 课 后

的 情 况 。  

( v i i )  学 校 会 继 续 提 高 警 惕 ，以 尽 快 跟 进 问 题 和 为 有 关 学 生 提 供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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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徐 先 生 表 示 ， 学 校 的 支 持 措 施 可 分 为 三 方 面 ， 即 发 展 性 、 预 防 性及 补

救 性 。 为 防 患 于 未 然 ， 学 校 非 常 重 视 预 防 性 及 发 展 性 的 工 作 ， 局 方 会 适 当

分 配 资 源 以 推 动 有 关 政 策 。 他 会 向 局 方 反 应 委 员 对 学 童 自 杀 事 件 的 关 注 。  

 
 

I V.  政 府 部 门 报 告 2 0 1 6 年 1 月 及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

2 0 1 6 年 3 月 及 4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8 / 2 0 1 6 号 )  

 
2 3 .  何 婉 明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   

 
2 4 .  何 女 士 报 告 如 下 ︰ 社 会 福 利 署 (“ 社 署 ” )将 会 在 2 0 1 6 年 4 月 1 日 调 整

全 港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的 晚 间 延 长 开 放 时

段 的 服 务 时 间 。 她 表 示 ， 社 署 于 2 0 1 4 年 及 2 0 1 5 年 分 别 向 所 有 由 社 署 及 由

非 政 府 机 构 营 运 的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搜 集 有 关 延 长 开 放 时 段 内 的 服 务 使 用 数

据 ，发 现 星 期 六 上 午 和 下 午 的 使 用 率 均 与 平 日 服 务 时 段 相 约 ，而 平 日 晚 上 8
时 后 的 使 用 量 相 对 较 低 。 有 见 及 此 ， 为 了 集 中 人 手 资 源 提 供 更 佳 的 服 务 ，

社 署 会 把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的 晚 间 延 长 开 放 时 段 的 结 束 时 间 由 现 时 的 晚 上 9 时

修 订 至 晚 上 8 时 正 ，社 署 辖 下 的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仍 旧 会 在 星 期 六 开 放 至 下 午 5
时 正 。 此 外 ， 各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仍 会 按 服 务 用 户 的 需 要 弹 性 地 在 服 务 时 间 以

外 提 供 服 务 。  

 
2 5 .  有 委 员 提 议 社 署 除 报 告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筹 备 的 活 动 外 ， 亦 定

期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区 内 两 间 社 署 辖 下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及 社 会 保 障 服 务 办 事 处 处

理 的 个 案 数 字 ， 以 便 委 员 了 解 区 内 求 助 人 士 数 目 增 减 的 趋 势 。  

 
2 6 .  何 女 士 承 诺 由 下 次 委 员 会 会 议 开 始 报 告 有 关 数 据 。  

 
2 7 .  黄 建 新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内 容 。  

 
 

V.  通 过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辖 下 三 个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名 单 及 任 期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9 / 2 0 1 6 号 )  

 
2 8 .  主 席 介 绍 文 件 。  

 
2 9 .  委 员 同 意 通 过 文 件 所 载 的 小 组 成 员 名 单 和 任 期 (即 2 0 1 6 年 3 月 9 日 至

2 0 1 9 年 1 2 月 3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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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  其 他 事 项  

 
(一 )  第 七 届 “ 戒 烟 大 赢 家 ” 无 烟 小 区 计 划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1 0 / 2 0 1 6 号 )  

 
3 0 .  主 席 介 绍 文 件 。  

 
3 1 .  主 席 认 为 大 埔 区 居 民 联 会 在 筹 办 活 动 方 面 有 丰 富 经 验 ， 在 区 内 亦有 庞

大 的 居 民 网 络 。 因 此 ， 他 建 议 继 续 推 荐 该 会 主 办 第 七 届 “ 戒 烟 大 赢 家 ” 无

烟 小 区 计 划 。  

 
3 2 .  主 席 请 委 员 视 乎 需 要 就 是 项 推 荐 申 报 利 益 。 他 指 秘 书 处 编 制 了 一份 报

表 ，罗 列 出 委 员 在 大 埔 区 居 民 联 会 担 任 的 职 位 (见 会 议 记 录 附 件 )。他 请 委 员

细 阅 报 表 内 的 数 据 ， 有 需 要 时 作 出 修 订 或 补 充 。 他 表 示 ， 委 员 如 与 是 次 会

议 须 处 理 的 豁 免 最 高 拨 款 资 助 限 额 申 请 有 任 何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 系 ， 均 须 作 出 申 报 。  

 
3 3 .  委 员 同 意 按 附 件 所 列 数 据 申 报 利 益 。  

 
3 4 .  主 席 申 报 与 大 埔 区 居 民 联 会 的 关 系 。 按 照 《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 (“《 常

规 》” )第 4 8 ( 1 2 )条 ， 他 请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决 定 他 可 否 就 上 述 推 荐 发 言 和 表 决 ，

又 或 应 否 避 席 。  

 
3 5 .  副 主 席 认 为 主 席 虽 在 该 会 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并 不 涉 及 金 钱 或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因 此 建 议 他 继 续 主 持 会 议 ， 但 不 应 参 与 讨 论 、 决 议 或 投 票 。

委 员 对 此 表 示 赞 同 。  

 
3 6 .  秘 书 阐 释 处 理 其 他 委 员 的 利 益 申 报 的 建 议 ︰  

 
—  由 于 申 报 利 益 的 委 员 身 兼 大 埔 区 居 民 联 会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他 们 须 在

讨 论 有 关 推 荐 时 保 持 缄 默 ，亦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推 荐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但

如 有 需 要 ， 主 席 可 请 他 们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  

 
3 7 .  委 员 对 以 上 安 排 没 有 异 议 。  

 
3 8 .  主 席 请 委 员 审 议 是 否 同 意 向 香 港 吸 烟 与 健 康 委 员 会 推 荐 大 埔 区 居民 联

会 主 办 第 七 届 “ 戒 烟 大 赢 家 ” 无 烟 小 区 计 划 。  

 
3 9 .  委 员 同 意 上 述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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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提 名 区 议 会 代 表 出 任 大 埔 及 北 区 福 利 办 事 处 辖 下 委 员 会 委 员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11 / 2 0 1 6 号 )  

 
4 0 .  主 席 表 示 ，社 署 日 前 来 函 ，邀 请 大 埔 区 议 会 提 名 区 议 员 代 表 加 入 2 0 1 6
年 至 2 0 1 8 年 社 署 大 埔 及 北 区 福 利 办 事 处 辖 下 委 员 会 ， 区 议 会 在 2 0 1 6 年 3
月 3 日 的 会 议 上 通 过 授 权 委 员 会 提 名 有 关 人 选 。  

 
4 1 .  主 席 提 议 委 员 会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及 辖 下 三 个 工 作 小 组 的 主 席 代 表 大埔 区

议 会 出 任 上 述 社 署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 详 情 如 下 ：  

 
( i )  大 埔 及 北 区 福 利 策 划 委 员 会 ： 谭 荣 勋 先 生  

( i i )  大 埔 及 北 区 家 庭 及 儿 童 福 利 服 务 协 调 委 员 会 ： 罗 晓 枫 先 生  

( i i i )  大 埔 及 北 区 安 老 服 务 协 调 委 员 会 ： 李 国 英 先 生  

( i v )  大 埔 及 北 区 康 复 服 务 协 调 委 员 会 ： 余 智 荣 先 生  

( v )  大 埔 及 北 区 青 少 年 服 务 地 方 委 员 会 ： 罗 晓 枫 先 生  

 
4 2 .  有 委 员 认 为 罗 晓 枫 先 生 同 时 担 任 大 埔 及 北 区 家 庭 及 儿 童 福 利 服 务 协 调

委 员 会 和 大 埔 及 北 区 青 少 年 服 务 地 方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并 不 合 适 。  

 
4 3 .  委 员 同 意 另 行 推 选 一 名 委 员 加 入 大 埔 及 北 区 青 少 年 服 务 地 方 委 员 会 。  

 
4 4 .  李 国 英 先 生 提 名 胡 健 民 先 生 出 任 大 埔 及 北 区 青 少 年 服 务 地 方 委 员会 的

成 员 。 陈 灶 良 先 生 和 议 ， 胡 健 民 先 生 接 受 提 名 。  

 
4 5 .  任 万 全 先 生 提 名 刘 勇 威 先 生 出 任 大 埔 及 北 区 青 少 年 服 务 地 方 委 员会 的

成 员 。 周 炫 玮 先 生 和 议 ， 刘 勇 威 先 生 接 受 提 名 。  

 
4 6 .  委 员 会 举 手 表 决 ， 结 果 如 下 ：  

 
胡 健 民 先 生   11 票  
刘 勇 威 先 生   7 票  

合 共 ：   1 8 票  

 
4 7 .  主 席 宣 布 代 表 大 埔 区 议 会 出 任 上 述 社 署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的 名 单 ：  

 
( i )  大 埔 及 北 区 福 利 策 划 委 员 会 ： 谭 荣 勋 先 生  

( i i )  大 埔 及 北 区 家 庭 及 儿 童 福 利 服 务 协 调 委 员 会 ： 罗 晓 枫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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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大 埔 及 北 区 安 老 服 务 协 调 委 员 会 ： 李 国 英 先 生  

( i v )  大 埔 及 北 区 康 复 服 务 协 调 委 员 会 ： 余 智 荣 先 生  

( v )  大 埔 及 北 区 青 少 年 服 务 地 方 委 员 会 ： 胡 健 民 先 生  

 

 
(三 )  建 设 长 者 友 善 小 区  

 
4 8 .  主 席 报 告 ，鉴 于 香 港 年 长 人 口 不 断 增 加 ， 2 0 1 6 年 的《 施 政 报 告 》提 出

政 府 会 向 区 议 会 增 拨 资 源 ，用 以 在 地 区 层 面 推 动 建 立 长 者 友 善 小 区 的 工 作 ，

鼓 励 区 议 会 参 与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长 者 友 善 小 区 ” 认 证 计 划 。 他 建 议 由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有 关 工 作 ， 并 定 期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进 度 。  

 
4 9 .  委 员 同 意 上 述 安 排 。  

 
5 0 .  有 委 员 指 有 传 媒 报 道 安 老 院 舍 虐 待 院 友 事 件 。 他 相 信 类 似 情 况 在 全 港

亦 有 发 生 。 他 认 为 警 方 及 社 署 均 未 有 重 视 院 舍 虐 待 院 友 的 投 诉 。 他 希 望 政

府 正 视 问 题 。  

 
5 1 .  主 席 敦 促 警 方 及 社 署 加 强 留 意 有 关 情 况 ， 并 冀 部 门 代 表 向 部 门 转述 委

员 对 有 关 事 件 的 意 见 。 他 建 议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按 需 要 就 上 述 问 题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  

 
 

V I I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5 2 .  下 次 会 议 暂 订 于 2 0 1 6 年 5 月 11 日 (星 期 三 )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  

 
5 3 .  议 事 完 毕 ， 会 议 于 上 午 11 时 0 6 分 结 束 。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2 0 1 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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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活動名稱 第七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主辦團體

大埔區居民聯會

區鎮樺先生

陳灶良先生

陳笑權先生,MH 副主席

周炫瑋先生

關永業先生

劉志成博士

劉勇威先生

李國英先生,BBS,MH,JP

李華光先生

羅曉楓先生

譚榮勳先生 副主席

鄧銘泰先生

黃碧嬌女士,MH,JP 副主席

胡健民先生 副秘書長

任啟邦先生

任萬全先生

余智榮先生 副主席

張國慧先生 副主席

古俊軒先生

潘慶輝校長,MH

冼儉偉校長

大埔區議會社會服務委員會

2016年第三次會議

議程VI - 其他事項 (SS 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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